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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奕梅 通
讯员马鹏智 文/图）5月8日，一名宝宝
不慎打翻热水壶，后背被热水烫伤，泉
州市公安局鲤城分局巡特警反恐大队
巡逻队员一路开道，母亲叶女士怀抱
宝宝赶到医院求救，她对队员的及时
救助连声致谢。

当天下午5时20分，队员在巡逻
经过市区浮桥一处红绿灯路口时，滴
滴司机郭师傅向队员招手求助，车上
乘客叶女士一脸焦急，她怀里的宝宝
不到周岁，因后背被热水大面积烫伤，
哭闹不止，需要紧急救治。

急群众所急，队员立即拉响警笛，
一路开道，护送母子前往解放军第910
医院救治。5时29分到达医院，队员

王龙培从叶女士怀里接过被烫伤的宝
宝，一路小跑赶到烧伤科。

经医生检查，宝宝被开水烫伤，后
背多处起水泡破裂，额头前侧也有大
块水泡，伤势较重，需要紧急进行手术
治疗。目前，宝宝仍在医院治疗，因救
治及时，目前病情稳定。

叶女士对警方快速安全将宝宝送
到医院表示感谢。她称，事发当天下
午宝宝在家中独自玩耍，因家人一时
疏于照看，宝宝碰倒热水壶，滚烫开水
洒在宝宝的后背导致烫伤。

警方提醒：照顾婴幼儿时，家长要
时刻做好看护，切勿让幼儿独自留在
家中或脱离自己的视线范围，以免意
外发生。

泉州市城市管理局通报9例执法典型案例

这样使用燃气 太危险了

记者从有关部
门获悉，泉州市城市
管理部门持续开展
城镇燃气安全专项
整治，严厉打击燃气
行业违法违规行为，
防范燃气安全事故
发生，为有效维护燃
气行业秩序，将今年
以来查处的 9 例城
镇燃气领域执法典
型案例予以公布。

宝宝打翻热水壶被烫伤 民警一路开道抱着送医

■融媒体记者 林福龙

4家餐饮店
未正常使用燃气报警器

2024年3月，鲤城区城市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餐饮门店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时，发现新门街785-1号、城北路293
号、北门街251号、旧馆驿24号等4处
餐饮场所使用液化石油气过程中可燃
气体报警装置处于断电关闭状态情况，
存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未正常使用的
违法行为。鲤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
员当场责令当事人改正，依法对4家餐
饮场所分别作出罚款200元或500元的
行政处罚。

小区业主
违规拆改燃气管道设施

2024年3月19日，泉州市城市管
理局开发区分局执法人员巡查发现，辖
区某别墅小区装修工人在施工过程中
擅自拆改户内燃气管道，存在燃气泄漏
的安全隐患。该行为违反了《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第
（三）（四）项和《福建省建筑装修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根
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三
十八条第（三）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
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房地产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三）
擅自拆改供暖、燃气管道和设施的，对
装修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
款。

一餐饮店
违规加热液化气钢瓶

2024年3月21日，丰
泽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
巡查发现丰泽区某餐饮店
在经营场所违规加热液化
气钢瓶，责令其立即改
正。2024年3月26日，执
法人员再次检查发现该店
仍存在加热液化气钢瓶行
为，存在安全隐患。丰泽
区城管局根据《福建省燃

气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对该
单位作出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某供应站
违规供应50公斤液化气瓶

2024年 1月26日，泉港区城市管
理局执法人员对泉港区山腰街道某餐
饮店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检查发
现该餐饮店违规使用 50公斤液化气
瓶2个，经查，山腰街道某液化气供应
站作为上述餐饮店的燃气供应方，对
该餐饮店的燃气设施安全检查不到
位，未督促该餐饮店撤除50公斤液化
气瓶，未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根据《城
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七项
的规定，泉港区城市管理局依法对该
供应站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并罚款
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液化气公司
未定期开展入户安检

2024年2月6日，晋江市城市管理
局执法人员对晋江市某液化气供应有
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发现该公
司未对燃气用户的燃气设施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2024年3月7日，晋江市城
市管理局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
四十六条，对该公司责令限期整改，并
作出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某供应站
未督促饭店整改或停气

2024年 3 月 6 日，安溪县城市管
理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现安溪县
城厢镇某供应站所供气的饭店存在
在同一厨房内同时使用“环保油”和
瓶装液化气两种燃料的安全隐患，
但供应站未督促整改或停气处理。
依据《福建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五十
七条第七项之规定，以及泉州市城
市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
标准，鉴于该供应站该行为已造成
轻微危害后果，决定责令该供应站
立即改正，并作出罚款 10000 元的
行政处罚。

陶瓷企业

违规存放17瓶液化气瓶

2024年4月1日，德化县城市管理
局执法人员在进行燃气安全现场检查
过程中，发现德化县某陶瓷有限公司内
存放17瓶液化气瓶。经查，德化县某陶
瓷有限公司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储存
燃气17瓶，其中14瓶为空瓶，3瓶实瓶，
实有燃气量0.5立方米，无相关记录资
料。德化县城市管理局对德化县某陶
瓷有限公司作出责令限期改正，并作出
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某供应站
超量存放燃气带气实瓶

2024年３月27日，永春县城市管
理局在开展瓶装燃气供应许可证现场
核查时发现，属于三级供应站的永春桃
城液化气有限公司蓬壶镇某液化气供
应站内存放燃气钢瓶共计94个，其中存
放带气15kg实瓶53个，存放15kg空
瓶19个、50kg空瓶1个，报废15kg空
瓶21个；53个带气实瓶的气瓶容积合
计1.88立方米。根据《福建省燃气管理
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七）项和《泉州市
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二
百五十九项较轻档之规定，永春县城市
管理局责令其立即整改，并作出罚款
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加工场所
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2024年 3月27日，泉州台商投资
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开
展燃气安全生产检查，发现当事人泉
州市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位于东园镇
上林新村经营的加工厂使用瓶装液化
石油气，却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
置。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的规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九十九条第（八）项的规定，对当
事人作出责令立即改正，并罚款2000
元的行政处罚。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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